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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甲方：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
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世纪路13号

乙方： 
法定代表人：
住所地： 

[bookmark: _GoBack]鉴于：
1.根据沈阳市浑南区产业发展规划要求，位于沈阳市浑南区的沈中大街东白塔河路南地块，规划用于建设以旅游观光、展览展示、会展会务、儿童娱乐等为主要用途的地标性观光塔、市民公园、地下停车场等配套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其中，位于沈阳市浑南区东至沈本大街西侧道路红线及规划绿线，西至规划绿线，南至用地界线，北至白塔河路南侧道路红线，该地块规划用地面积16245.9平方米。作为上述项目用地（以下简称“项目用地”）。
2.乙方竞得上述项目用地后，应当按相关法律法规，项目用地的“招、拍、挂”文件，以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称“《土地出让合同》”）实施项目的开发建设。
3.为支持和促进浑南区商业、产业发展，乙方竞得项目用地享受甲方提供的政策支持，并以接受甲方监管实施项目用地开发建设为前提，具体监管及项目实施，按照如下约定执行：
第一条 满足项目用地特定用途使用要求
1.1乙方因本项目竞买土地16245.9平方米，包括娱乐康体用地（B3）、公园绿地（G1）、交通场站用地(S4)等3种用途。
1.2 乙方须严格按照土地用途、各种用途之间的配比进行建设，总建筑面积不得高于33700平方米。
第二条 项目用房的开发建设、运营进度要求
2.1设计方案审核乙方应于项目用房的设计方案作出之日起30日内向甲方提交设计方案进行审核，方案经甲方同意后，方可实施。
2.1.1如乙方对设计方案进行变更，应将变更方案提交给甲方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
2.2乙方承诺项目用房的开发建设工期为42 个月（如因甲方原因导致乙方依法竞得项目用地后办理土地出让手续或项目开工及工程建设时间延迟的，则项目工期相应顺延），具体工程进度节点如下：
（1）本项目于《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9 个月内开工建设；  
（2）于《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18 个月内达到正负零；
（3）于《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 个月内完成主体工程封顶；
（4）于《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42 个月内实现竣工验收。
本条约定的开竣工时间、建设周期以乙方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签署的《土地出让合同》确定的时间为准。
2.3 投入使用
乙方承诺项目在《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42 个月内投入使用（如因甲方原因导致乙方依法竞得项目用地后办理土地出让手续或项目开工及工程建设时间延迟的，则投入使用时间相应顺延）。
第三条 商业/产业项目用房转让、销售限制
3.1本项目商业用地用房须全部自持，自持年限与土地使用年限一致。
3.2项目用地内公园绿地须无偿对社会公开开放，不得设置围墙。
[bookmark: _Hlk34050183]第四条 属地经营期限限制
乙方应为在沈阳市浑南区注册的法人企业，纳税属地为沈阳市浑南区。
第五条 不可抗力
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本协议，甲、乙双方均不负责任。但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取一切必要补救措施，以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在24小时内将事件的情况以信件或传真的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并且在事件发生后7日内，向另一方提交合同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或需要延期的报告。
第六条 违约与解除
6.1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均视为违约，对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因其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失。
6.2项目用地通过“招、拍、挂”等方式依法出让的，乙方或项目公司未竞得土地或竞得后最终未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本合同自动终止，不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且任何一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6.3乙方依法竞得项目土地但未按《土地出让合同》之约定及时、全额缴纳土地出让价款，导致《土地出让合同》被解除或终止的，本合同自动终止，不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6.4乙方依法竞得项目土地但未按《土地出让合同》之约定履行相应合同义务，导致国有土地使用权被依法收回的，本合同自动终止，不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第七条 法律适用于争议解决
7.1本协议的订立、有效性、解释、履行以及本协议所产生的任何争议解决，均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并按其进行解释。
7.2甲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有关法律规定，可以直接作出合同履行、解除、变更等决定；针对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经催告后不履行，甲方有权作出要求履行书面决定。乙方收到书面决定后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且仍不履行，甲方可以申请甲方所在地法院强制执行。
7.3乙方对甲方的履行、变更、解除等决定不服的，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7.4甲、乙双方因执行本协议产生争议，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执行。
第八条 其他事项
8.1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再行商定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为本协议有效组成部分，与本协议有同等法律效力。
8.2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项下乙方各项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之日终止。
8.3本协议签署一式【8】份，甲、乙双方各持【3】份，项目引进部门【2】份。每份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协议签署页）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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